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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以來，私營回收店位處住宅樓下商鋪，無需任何批准及監管，每日回
收工人處理及搬運回收物件造成嚴重噪音滋擾，因為回收店在處理廢鐵等
物品是無法避免碰撞發出的噪音，同時，狹小的回收店必定是會將回收物
堆積公眾地方，對公眾做成這是多年投訴都無法改善，可見問題在於環保
署完全無支援回收業在合適地方運作。
一旦廢物徵費實施，回收店生意只會愈做愈旺，環保署將本來運去堆填區廢物處理的
責任交給與居民為鄰的回收店負責回收，這些回收店簡陋且空間狹窄、與民為鄰、無
合適上落回收物空間，粗暴處理回收物只會對居民造成更嚴重的滋擾。

私營回收店完全未能「妥善處理廢物」，這是環保署的疏忽監管的責任，這些都是市
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公共廢物，為何運去環保署堆填區的公共廢物就可以妥善處理，其
氣味、垃圾車輛、環保斗的問題就積極跟進；
但是，私營回收店將公眾垃圾廢物回收再造，回收廢鐵造成噪音，及其滋擾性運作卻
無法無天，無人監管，這是什麼道理？這是什麼廢物回收政策？

如環保署未能改善私營回收店的運作卻強行增加回收店回收容量，任由自已市場以粗
暴方式處理回收廢物賺取金錢，卻完全不用投資金錢於「合適地方」「妥善處理」回
收廢物，敬請議員反對這個廢物徵費法案！以免回收店附近居民永久受到嚴重滋擾！
終日不得安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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